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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大型游乐设施制造监督检验大纲

 

b1  设计文件(设计计算书、设计说明书、图纸)

(1)核查设计文件是否按规定经过设计文件鉴定或在其覆盖范围内；

(2)核查设计文件的变更是否符合程序。

 

b2  制造许可证及作业人员证书

(1)核查监检产品是否属于制造许可范围覆盖的产品；

(2)核查监检项目的作业人员和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书是否符合要求。

 



b3  制造工艺文件

(1)核查是否制定了相应的工艺文件；

(2)核查工艺文件的签署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b4  检验文件

(1)核查是否制定了包括进货检验、过程检验、出厂检验等相应的检验文件；

(2)核查检验文件的签署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b5  产品质量计划(或质量控制表卡)

(1)核查质量计划内容是否符合规定；

(2)核查质量计划是否包含监检项目(a类和b类)。

 

b6  原材料和标准机电产品

(1)核查选择的主要受力零部件的材料牌号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核查是否按材料采购规定进行验收；

(3)检查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材料的标识移植；

(4)核查材料代用手续是否符合规定；

(5)核查标准机电产品选用是否符合设计规定，是否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b7  外协件

(1)核查外委加工的主要受力零部件是否经过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确认；

(2)核查主要受力零部件等外协件是否有加工单位出具的质量证明文件，是否有质量控制系统责任人确认

。

 

b8  主要受力零部件

核查不易拆卸的主要受力零部件和隐蔽件的清单

(1)核查不易拆卸的主要受力零部件、日常使用中无法检查的重要零部件的几何尺寸、表面质量、硬度等

检查记录，并进行实物抽查；

(2)核查主要受力零部件的组装(组装后出厂的)的检查记录是否与装配工艺相符；

(3)检查主要受力结构件的隐蔽件和隐蔽受力焊缝布置是否与设计图纸相一致。

 

b9  焊接及无损检测

(1)核查焊接工艺是否经过焊接工艺评定；

(2)核查重要焊缝的检查记录是否符合要求，必要时进行现场监督或者实物检查；

(3)核查设计文件要求无损检测的部件和部位是否经无损检测合格；核查无损检测方法与合格标准等是否

符合设计文件规定。

 

b10  安全保护装置和安全措施



(1)核查安全压杠是否有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或有效的合格证明；

(2)核查安全保护装置及安全措施是否符合设计文件规定。

 

b11  产品出厂随机文件

核查产品出厂随机文件是否符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的规定。

 

b12  铭牌

检查产品铭牌是否包括制造厂名与地址、制造许可证编号、产品名称与产品编号、制造日期、游乐设施

等级、设备类型与设备型式、运行参数等内容。

 

b13  年度检查

按照本规则附件h进行年度检查。首次取证年度和换证年度可不进行质量保证体系年度检查。

 

常压高压容器储罐检维修资质办理取证代理，压力管道检维修资质办理取证代理，锅炉检维修资质办理
取证代理，石油化工设备检维修资质办理取证代理，工业设备清洗资质办理取证代理，锅炉化学清洗资
质办理取证代理，特种设备封头制造资质办理取证代理，lng燃气管道设备， 

qs工业生产许可认证，特种设备许可认证，电梯制造安装资质，起重机制造安装维保资质办理，asmeu2
钢印api资质取证，压力管道安装资质许可认证，建筑企业资质，sc食品生产许可认证，全国许可认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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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非金属容器资质办理取证，锅炉安装维修资质办理取证，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安装维修资质办理，
办理压力管道资质，压力管道元件许可办理手续流程，非金属容器塑料管材资质办理取证要求，高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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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证，特种设备管道安装维修资质办理，具体项目办理细节及流程欢迎您来电18951085094咨询王经理



 

 

 

安装告知

施工单位应当在安装施工前，按照规定书面或者在规定的网站上告知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部门。

3.2  监检程序

压力管道监检程序，一般包括申报、受理、监检准备、监检实施和出具监检证书等。

3.2.1  申报监检

施工单位安装告知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向监检机构申报实施监督检验，并且与监检机构签署

监检工作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3.2.2  受理监检

监检机构接受监检申报后，应当对施工单位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并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监检手

续，组成监检项目组，指定监检组负责人，并且配备必要的监检人员。

3.2.3  监检准备

(1)监检机构应当根据设计文件、施工组织设计和本规则的要求，组织编制监检大纲(监检大纲应当由监检

机构授权技术负责人批准)，收集相关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编制监检工作所需记录表格，配备检验、检

测设备、仪器, 组织监检人员熟悉监检工作；

(2)建立工作联系，监检机构应当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建立工作联系程序。

3.2.4  监检实施

监检组负责人应当根据本规则附件d、附件e、附件f的要求，结合压力管道安装技术特性和施工实际情况



，将监检项目、监检内容、监检方式等书面告知受检单位。

监检时，监检人员应当根据监检大纲所规定的监检项目、监检内容、监检方式开展监检工作，通过在施

工现场的资料审查、现场监督、实物检查以及对受检单位提交的工作见证等安装质量技术资料进行审查

确认等方式收集监检数据和资料，并且进行整理，依据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及其标准的规定进行判定，为

出具监检证书提供正确的判定依据。

3.2.5 出具监检证书

压力管道安装监检工作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当提交压力管道安装技术资料。监检机构对压力管道安装技

术资料进行审查，当所有监检项目均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其标准、设计文件的要求时，在15个工作日内

出具监检证书。

3.3  监检工作范围和方式

3.3.1  监检工作内容

监检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通过相关技术资料审查和影响安全性能要求工序的资料审查、现场监督、实物检查与见证，对安装过

程及其结果是否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验证；

(2)结合监检情况对受检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实施状况进行检查与评价。

3.3.2  监检方法

监检一般采用资料审查、现场监督和实物检查等方法进行，具体做法如下：

(1)进行资料审查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则及其附件规定项目和要求，对受检单位提供的资料和文件

进行审查，审查是否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2)进行现场监督时，监检人员按照本规则及其附件规定的项目和要求，现场对施工活动进行监督，监督

施工活动是否满足受检单位质量保证体系以及是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3)进行实物检查时，监检人员按照本规则及其附件规定的项目和要求，对受检单位自检合格项目，采用



抽查的方式进行复查，复查受检单位的自检结果是否真实、正确，是否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应标

准要求。

现场监督或者实物检查，应当在审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监检人员对监检结果确认后，应当在受检单位

提供的相应施工技术质量资料上签字确认，并且注明监检确认方式(施工技术质量资料审查、现场监督和

现场检查)、具体内容和签字日期。

所有的监检工作都应当进行记录(包括有关会议记录等)，即监检工作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具有可追溯

性。

3.3.3  监检项目分类

将监检项目分为a类、b类和c类，要求如下：

(1)a类，是指对压力管道安全性能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项目，当压力管道安装过程到达该类项目点时，受

检单位应当提前通知监检人员到现场，经监检人员确认该项目的实施符合要求后，受检单位方可继续施

工；

(2)b类，是指对压力管道安全性能有较大影响的重点项目，监检人员一般在现场监督、实物检查，如不

能及时到达现场，受检单位在自检合格后可以继续进行该项目的施工，监检人员随后对该项施工结果进

行现场检查，确认是否符合要求；

(3)c类，是指对压力管道安全性能有影响的检验项目，监检人员通过审查受检单位相关的自检报告、记

录等施工技术质量资料资料，确认是否符合要求。

本规则监检项目设为c/b类时，监检人员可以选择c类，当本规则相关条款规定需进行现场检查时，监检

员此时应当选择b类。

长输管道、公用管道和工业管道的安装监督检验项目、方式和要求分别见附件d、附件e、附件f。

不能明确划分长输管道、公用管道和工业管道属性时，由监检机构与受检单位协商确定。

3.4  监检资料存档



压力管道安装完成后，监检机构应当及时将监检资料分类、标识、编目，建立档案，监检资料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10年。

监检资料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压力管道设计特性表；

(2)监检大纲；

(3)监检工作记录，a类监检项目和认为重要项目的监检施工技术质量资料；

(4)监检联络单、监检意见书；

(5)监检证书；

(6)监检机构质量保证体系中规定存档的其他资料以及监检机构认为需要存档的资料。

3.5  监检发现问题的处理

监检人员在监检过程中发现一般问题时，应当及时向受检单位发出监检联络单，要求受检单位针对提出

的问题进行整改，并且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检验确认。

监检人员在监检过程中发现严重质量问题，应当及时报告监检机构，由监检机构向受检单位发出监检意

见书。

受检单位接到监检联络单和监检意见书后，应当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对监检联络单

和监检意见书所列出问题予以整改。整改完成后，将有关见证资料报送监检机构。

接到受检单位的整改见证资料后，监检机构、监检项目组应当对整改见证资料进行审查确认。

监检人员对检验检测结果有怀疑或者检验检测的项目结论为不合格时，监检项目组应当要求受检单位进

行复验或者补充试验。

监检机构在发现受检单位存在造假行为或者出具虚假报告以及所提交质量技术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存

在问题时，应书面告知建设单位，并向发证机关以及所在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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